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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重 庆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
关于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职称评聘工作的通知

渝卫发〔2019〕4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人力社保局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

万盛经开区卫生计生局，市级各相关部门，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

医院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印发《重庆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

动计划》（渝委发〔2018〕1 号）、《重庆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

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18〕9 号）、市人力社保局等 8 部门印

发《关于加强我市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渝

人社发〔2017〕206号）以及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社保局印发《重

庆市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》（渝人社发〔2019〕

60 号）精神，充分发挥职称制度激励导向作用，健全人才向基

层流动、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、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，经研

究，拟进一步建立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评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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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决定对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评价全面试行“定向

评价、定向使用”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仅包括乡镇卫生院（含中

心卫生院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及村卫生室。本通知适用

于在全市乡镇卫生院（含中心卫生院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

及村卫生室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（基层全科医生除外）评聘重庆

市卫生技术（基层）专业技术职务（以下简称基层卫生技术职称）。

已离退休或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适用于本通知。

二、基层卫生技术职称参照国家卫生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名称和档次设置，分为员级：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士；

助理级：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；中级：主治（中）医师、

主管（药、护、技）师；副高级：副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

师；正高级：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。基层医生和护士

初级职称的取得须结合执业准入考试。

基层卫生技术职称实行“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，取得基层卫

生技术职称者，颁发全市统一的基层卫生职称证书，仅在全市乡

镇卫生院（含中心卫生院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及村卫生

室有效。

三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除全科医生以外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
申报评审高级职称按照《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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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（全科医生除外）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条件和评价标准》

（详见附件）执行。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除全科医生以外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报

考全国卫生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，在国家合格标准基础上降低

5 分划定市合格线，达到市合格线的可取得重庆市基层卫生技术

中级职称；报考重庆市卫生技术副高级资格专业能力考试，可在

全市合格线基础上降低 10 分申报基层副高职称。

四、组建重庆市卫生技术基层及全科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，

负责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评审

工作。

五、对长期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满 30 年以上，且距法

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，医德医风良好，

近 5 年以来每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，申报基层副高职称，可

以免考重庆市卫生技术副高级资格专业能力考试，同等条件下在

副高职称申报、评审及聘用中予以优先考虑。

六、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从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入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，不得申报基层卫生技术高级职称。

附件：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
（全科医生除外）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条件和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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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（试行）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9 年 9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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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
人员（全科医生除外）高级职称申报条件

和评价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申报条件和评价标准适用于全市乡镇卫生院（含中心卫生

院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及村卫生室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
（全科医生除外）申报评审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、副

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职称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申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应当同

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医德医风

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；近 3 年

内年度考核等次为“合格”及以上。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行政“警告”、 “记过”、“降低岗位等

级或者撤职”处分者，在处分期内不得申报；受到“开除”处分者，

5 年内不得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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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受到党内“警告”处分 1 年内、“严重警告”处分 1 年半内

不得申报，受到“撤销党内职务”处分 2 年内不得申报，受到“留

党察看”处分者处分期满后 2 年内不得申报，受到“开除党籍”处

分者，5 年内不得申报。

收受红包、回扣、大处方、滥检查等违规违纪行为或不合理

诊疗行为，经查实，延期 1 年申报。

接受组织调查，或在立案调查期间者，暂缓申报。

（二）学历资历

1．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

（1）医学类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或取得学士以上学位，取得

副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5

年；

（2）医学类专业大专毕业，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卫生

专业技术工作不少于 27 年，且取得副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

技）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7 年；

（3）医学类专业中专毕业，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卫生

专业技术工作满 32 年，且取得副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

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7 年。

2．副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

（1）具有医学类专业博士学历（学位），取得主治（中）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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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药、护、技）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 年；

（2）具有医学类专业硕士学历（学位），取得主治（中）医

（药、护、技）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4 年；

（3）医学类专业大学本科毕业，取得主治（中）医（药、

护、技）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5 年；

（4）医学类专业大专毕业，取得主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

技）师资格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7 年；

（5）医学类专业中专毕业，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学

工作满 22 年，且取得主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资格后，

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7 年。

（三）专业考试

申报副高级职称，须通过重庆市卫生技术副高级资格专业能

力考试，且合格成绩在三年有效期内。

（四）继续教育

按照《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规定，任现职期

间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学习（正高不少于 100 学时、副高不少于

90 学时）。

申报评定基层卫生专业技术高级资格，须在任现职期内到上

级医疗卫生机构累计进修学习 6 个月以上（每次连续进修学习不

低于 3 个月）。进修的学时可计入继续教育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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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执业准入

有执业准入要求的，需取得相应执业资格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

1．主任医师（临床、口腔、中医、影像、检验）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从事临床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

临床及中医：年门诊工作量不少于 1000 人次。每年管理住

院患者人数不少于 60 例（未开设病床位的此项不作要求）。每年

主持门诊及住院病例讨论、住院查房或院内会诊不少于 24次。

临床（不含妇产科和儿科）和中医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

1000 人次，规范化管理重点人群不少于 200 人；妇产科每年参

与妇女保健相关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1000 人次；儿科每年参与

儿童保健相关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5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

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每年义诊不少于 6 次。

口腔：年门诊工作量不少于 400人次。每年完成口腔筛查和

健康指导相关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1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口

腔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（其中进学校开展不少于 2 次）。每

年义诊不少于 6 次（其中进学校开展不少于 2 次）

放射：每年完成诊断及签署 X 线报告不少于 1200 份，有 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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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每年诊断及签署 CT 报告不少于 1000 份，有 MR 设备每年

诊断及签署 MR 报告不少于 800 份，同时签署 X 线、CT 或 MR

报告的，按照以上标准进行合理折算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不

少于 1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超声：每年完成超声诊断不少于 1800 份。每年参与公共卫

生服务不少于 1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

次。

检验：每年审核签署检验或检查诊断报告不少于 2500 份。

每年参与临床疾病多学科会诊（MDT）和讨论不少于 6 次。每

年接受临床咨询或就检验项目开展、应用及结果解释等主动与临

床沟通不少于 50次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（含重点人群体检）

不少于 1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带教下级医生不少于 1 名，完成本院

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于 4 次。引入并开展本专业新技术、

项目或适宜技术不少于 2 项。放射、超声、检验专业检验或检查

诊断报告符合率不低于 95%。提供 5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

间本专业典型病例分析、学术经验交流、业务总结、个案报道或

科普文章等。临床和中医提供 5 份质量较高的住院病历及对应处

方，未设病床位的提供 5 份质量较高的门诊病历及对应处方；口

腔提供 5 份质量较高的门诊病历；放射、超声及检验提供 5 份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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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较高的影像、检验或检查诊断报告。

2.主任医师（公卫）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从事本专业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每年完成参与承担从事传染病散发暴发个

案调查，传染病报告管理与分析，苗头、聚集或暴发等传染病和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，儿童预防接种，以及艾滋病、结核

病、严重精神障碍、儿童、孕产妇、老年人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健

康管理等工作、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、健康教育、中医药健康

管理服务等项目的年度总结分析。每年完成具体承担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项目目标任务的专题总结分析。近 5 年调查处理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不少于 2 起。每年到辖区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院、社

区等指导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不少于 5 次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

务不少于 1000 人次，规范化管理重点人群不少于 200 人。每年

参与居民健康教育宣传（讲座）不少于 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考

核达到国家要求。每年完成本院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于 4

次。提供 5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间本专业典型案例分析、

学术经验交流、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等。

3.主任（中）药师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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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工作数量：每年审核处方、调配处方不少于 2000 张或

每年完成本院处方点评不少于 300份。每年参与门诊及住院病例

讨论或院内会诊不少于 6 次。每年参与药学咨询服务或公共卫生

服务不少于 2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合理用药知识讲座不少于

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完成本院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

于 4 次。药学引入并开展本专业新技术、项目或适宜技术不少于

1 项，中药学熟练掌握中药特色加工技术不少于 3 项。提供 5 篇

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间本专业学术经验交流、业务总结、个

案报道或科普文章等。提供 10份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处方分析。

4.主任护师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（临床护理或社区护

理）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具备不少于 1 个临床科室管理经验。完成

整体护理个案不少于 2 例。业务查房指导下级护理人员每年不少

于 2 次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1500 人次，规范化管理

重点人群不少于 200人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完成本院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

于 4 次。引入并开展本专业新技术、项目或适宜技术不少于 2 项。

提供 5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间本专业学术经验交流、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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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、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等。

5.主任技师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检验每年审核签署检验或检查报告不少于

2500 份，影像每年完成影像检查不少于 2500 例。每年参与公共

卫生服务（含重点人群体检）不少于 2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

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完成实验室或影像检查室质量与安全

管理培训或持续改进案例不少于 4 次。检验或检查报告符合率不

低于 95%或影像检查甲片率不低于 95%。引入并开展本专业新

技术、项目或适宜技术不少于 2 项。提供 5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

现职期间的本专业学术经验交流、业务总、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

等。

（二）副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

1．副主任医师（临床、中医、口腔、影像、检验）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从事临床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

临床及中医：年门诊工作量不少于 1200 人次。每年管理住

院患者人数不少于 80 例（未开设病床位的此项不作要求）。每年

主持门诊及住院病例讨论、住院查房或院内会诊不少于 1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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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（不含妇产科和儿科）和中医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

2000 人次，规范化管理重点人群不少于 200 人；妇产科每年参

与妇女保健相关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1200 人次；儿科每年参与

儿童保健相关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5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

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每年义诊不少于 6 次。

口腔：年门诊工作量不少于 450人次。每年完成口腔筛查和

健康指导相关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15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口

腔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（其中进学校开展不少于 2 次）。每

年义诊不少于 6 次（其中进学校开展不少于 2 次）。

放射：年签署及诊断 X 线诊断报告不少于 2000 份，有 CT

设备每年诊断及签署 CT 报告不少于 1200 份，有 MR 设备每年

诊断及签署 MR 报告不少于 1000 份，同时签署 X 线、CT 或 MR

报告的，按照以上标准进行合理折算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不

少于 2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超声：每年超声诊断不少于 2000 份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

务不少于 2000 人次。每年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检验：每年审核签署检验或检查诊断报告不少于 3000 份。

每年参与临床疾病多学科会诊（MDT）和讨论不少于 5 次。每

年接受临床咨询或就检验项目开展、应用及结果解释等主动与临

床沟通不少于 30次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（含重点人群体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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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 2000 人次。每年参与居民健康教育宣传不少于 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完成本院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

于 2 次。引入并开展本专业新技术、项目或适宜技术不少于 1 项。

放射、超声、检验专业检验或检查诊断报告符合率不低于 95%。

提供 3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间本专业典型病例分析、学术

经验交流、业务总结、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等。临床和中医提供

5 份质量较高的住院病历及对应处方，未设置病床位的提供 5 份

质量较高的门诊病历及对应处方；口腔提供 5 份质量较高的门诊

病历；放射、超声、检验提供 5 份质量较高的影像、检验或检查

诊断报告。

2．副主任医师（公卫）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从事本专业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每年完成参与承担从事传染病散发暴发个

案调查，传染病报告管理与分析，苗头、聚集或暴发等传染病和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，儿童预防接种，以及艾滋病、结核

病、严重精神障碍、儿童、孕产妇、老年人、高血压、糖尿病健

康管理等工作、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、健康教育、中医药健康

管理服务等项目的年度总结分析。每年完成具体承担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项目目标任务的专题总结分析。近 5 年调查处理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不少于 3 起。每年到辖区学校、托幼机构、养老院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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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等指导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不少于 8 次。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

务不少于 2000 人次，规范化管理重点人群不少于 200 人。每年

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考

核达到国家要求。每年完成本院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于 2

次。提供 3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间本专业典型案例分析、

学术经验交流、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等。

3．副主任（中）药师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每年审核处方、调配处方不少于 3000 张或

每年完成本院处方点评不少于 200份；每年参与门诊及住院病例

讨论或院内会诊不少于 4 次；每年参与药学咨询服务或公共卫生

服务不少于 2000 人次；每年开展居民合理用药知识讲座不少于

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完成本院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

于 2 次。中药学熟练掌握中药特色加工技术不少于 2 项。提供 3

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间本专业学术经验交流、业务总结、

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等。提供 10 份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处方分析。

4．副主任护师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（临床护理或社区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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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）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具备 1 个临床科室管理经验；完成整体护

理个案不少于 1例；业务查房指导下级护理人员每年不少于 1次；

每年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不少于 2000 人次，规范化管理重点人群

不少于 200 人；每年开展居民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完成本院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授课不少

于 2 次。引入并开展本专业新技术、项目或适宜技术不少于 1 项。

提供 3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现职期间本专业学术经验交流、业务

总结、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等。

5．副主任技师

（1）工作时间：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不少于 40 周。

（2）工作数量：检验每年审核签署检验或检查报告不少于

3000 份，影像每年完成影像检查不少于 3000 例；每年参与公共

卫生服务（含重点人群体检）不少于 2000 人次；每年开展居民

健康教育讲座不少于 6 次。

（3）业绩效果：每年开展实验室或影像检查室质量与安全

管理培训或持续改进案例不少于 2 次。检验或检查报告符合率不

低于 95%或影像检查甲片率不低于 95%。引入并开展本专业新

技术、项目或适宜技术不少于 1 项。提供 3 篇具有一定见解的任

现职期间本专业学术经验交流、业务总结、个案报道或科普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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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

四、评价标准

（一）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

熟练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知识，熟悉本

专业国内外现状及发展，并能用于实践。有丰富的基层临床一线

工作经验，对常见病能做出正确诊断和独立处理，具备急危重症

鉴别诊断、处理和转诊能力。同时，具有较强的社区卫生工作组

织和管理能力，掌握社区卫生调查、社区卫生诊断及对社区不同

人群健康计划的制定、实施和评价，能很好地承担基层预防保健、

建立健康档案、慢性病管理、健康管理、健康教育等一体化服务。

了解服务人群的健康需求，能熟练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沟通能

力，主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、公共卫生服务并取得较好成效。在

本单位、本地区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，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

同行广泛认可。

（二）副主任（中）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

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知识，了解本专业

国内外现状及发展，并能用于实践。有较丰富的基层临床一线工

作经验，对常见病能做出正确诊断和独立处理，具备急危重症鉴

别诊断、处理和转诊能力，同时，具有社区卫生工作组织和管理

能力，熟悉社区卫生调查、社区卫生诊断及对社区不同人群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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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的制定、实施和评价，能较好地承担基层预防保健、建立健

康档案、慢性病管理、健康管理、健康教育等一体化服务。了解

服务人群的健康需求，能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沟通能力，主动提

供基本医疗服务、公共卫生服务并取得一定成效。在本单位、本

地区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，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同行认可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基层卫生技术职称实行“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。取得

重庆市基层卫生技术高、中级职称者，颁发全市统一的基层卫生

职称证书，仅在全市乡镇卫生院（含中心卫生院）、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（站）及村卫生室有效。

（二）经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按规定审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
的双肩挑人员，年门诊人次、管理住院病人人次、诊断报告份数、

检验或检查报告份数、审核处方调配处方份数指标要求可减半，

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人次、规范化管理重点人群人数、民居健康教

育讲座次数这三项指标可不作要求。

（三）申报人员符合全市卫生技术高级职称申报评审条件

的，可自主选择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申报评审全市卫生技术高级职

称。

（四）按申报条件取得重庆市基层卫生专业技术高级专业技

术资格后，在乡镇卫生院（含中心卫生院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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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站）及村卫生室继续服务满 8 年，交流到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工

作者，符合其他卫生技术高级资格申报评审条件的，可转评同级

别职称，晋升上一级职称时其任职年限可连续计算。

（五）延期申报的时间计算：出现延期行为时已满基本申报

年限的，自查处之日起计算；出现延期行为时未满基本申报年限

的，自满基本申报年限时起计算。

（六）评价标准供评委会评审时作为业绩条件参考，申报人

是否达到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，以评委会投票表决结果为准。

（七）本申报条件和评价标准由市人力社保局和市卫生健康

委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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